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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宜蘭大學弱勢學生參與境外國際性活動生活費補助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人  

資料  

中文姓名   
英文姓名  

（需與護照相同） 
 

系所   年級   學號   

E-mail  國籍   手機   

境外活動 

性質（擇一） 

□國際學術會議           □提昇/宣傳本校國際聲譽活動 

□國際性活動             □赴國外從事常駐研究   

活動日期  自民國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（共  日） 

活動地點  國家：                州、城市：               

檢附資料  

下列已核准資料影本擇一： 

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申請資料 

□本校國際事務處之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參與國際性活動獎補助申請表 

本人同意並聲明： 

1.申請表內欄位缺填或附繳證件不合規定者，均不受理。 

2.所填資料經查證不實，除追回已領取之補助外，並依校規議處。 

3.獲本項補助後，有協助本校推動國際交流之義務。 

4.因應補助作業之需要，授權個人資料之使用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

生輔組承辦人 生輔組組長 學務長 

□ 不符合資格 

□ 符合資格，同意補助生活費

合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元整 

 

  

註：本補助經費由本校受贈收入支應，發給名額依當年度經費及相關規定審核，

如經費用罄則不予補助。 



國立宜蘭大學弱勢學生參與境外國際性活動 

生活費補助資格認定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
 

姓名  系所  

學號  年級  

E-mail  手機  

申請資格(請擇一勾選) 

 1.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、原住 

  民等符合教育部法令規定學雜費減免資格學生。 

 2.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。 

 3.懷孕學生、扶養未滿三歲子女之學生。 

 4.符合本校核定，具經濟不利學生資格者：  

 (1)在校期間曾符合教育部法令規定中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資格學生，後因地方政府調整不  

   動產現值影響而未取得中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資格者。  

 (2)符合第1.及2.項身分，惟因轉學生（他校轉入）、校內轉系、復學生等情形，致使就 

   讀之相當學期、年級已辦理學雜費減免及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而無法重複辦理者。 

 (3)經濟困難或家庭突遭變故經校內程序審核通過者。 

本欄位為勾選4.(3)申請同學必填(請詳述經濟困難或家庭突遭變故狀況) 

詳述經濟困難或家庭突遭變故狀況： 

導師、指導教授

或系主任之輔導

意見 
【本欄位為勾選

4.(3)必填項目，請

申請者送其中一位師

長填寫意見及簽章】 

老師意見： 

 

 

 

 

導師、指導教授或系主任簽章：______________ 

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 

生輔軍訓組 

承辦人簽章 

符合 

不符合， 

原因__________________ 生輔軍訓組 

組長簽章 
 

學務長核章  

 


